
 

第一章：引言  
 
1.01 	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（《基本

法》）規定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。《基本法》第四十

五條規定： 
 

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

產生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。 
 
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

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，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

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

目標。 
 
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《香港特別行政區

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》規定。」  
 

1.02 	 根據《基本法》和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

於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〉附件一

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》（2004 年的《解釋》），

要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，必須完成「五步曲」的程

序： 
 
第一步 － 由行政長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

員會（全國人大常委會）提出報告，提請

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產生辦法是否需要

進行修改； 
 
第二步 －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可就產生辦法

進行修改； 
 
第三步 － 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產生辦法的

議案，並經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

通過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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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步 － 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；以及 
 
第五步 － 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

會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。 
 
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4 年《解釋》全文見附件一。  
 

1.03 	 為推動落實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這項重要的工作，

特區政府於 2013 年 10 月 17 日宣布成立由政務司司

長領導，律政司司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為成員

的政改諮詢專責小組（專責小組）。專責小組隨後於 
2013 年 12 月 4 日發表《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

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》，並展開為期五個

月的公眾諮詢，廣泛收集社會各界的意見。  
 

1.04 	 其後，特區政府於 2014 年 7 月 15 日發表《二零一七

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

報告》，詳細交代諮詢期內就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及 
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所收集到的意見。行政長官亦

於同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，就 2017 年行政

長官及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，提請

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。  
 

1.05 	 在審議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及廣泛聽取了香港社會

各界人士的意見後，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14 年 8 月 
31 日通過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

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

法的決定》（《決定》）。《決定》正式確定從 2017 年開

始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

生的辦法。《決定》同時為普選行政長官的具體辦法

定下清晰而明確的框架，並強調「堅定不移地貫徹落

實『一國兩制』、『港人治港』、高度自治方針政策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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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辦事，穩步推進 2017 年行政長

官由普選產生，是中央的一貫立場。」對於全國人大

常委會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作出的規定，全國人大常

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在 2014 年 8 月 27 日第十二屆全國

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上發表的《關於〈全國人民代

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

選問題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（草案）〉的

說明》（《決定（草案）的說明》）明確指出： 
 
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正確實施香港基本法和決定行

政長官產生辦法負有憲制責任，有必要就行政長官普

選辦法的一些核心問題作出規定，促進香港社會凝聚

共識，確保行政長官普選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

委會有關決定規定的正確軌道上進行。」 
 
《決定》的全文及《決定（草案）的說明》的全文見

附件二及附件三。  
 

1.06 	 自  2013 年  10 月  17 日專責小組成立以來，特區政府

已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4 年《解釋》所定下的「五

步曲」完成「第一步曲」，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亦已按

照「第二步曲」作出了《決定》。特區政府的目標，

是按照《基本法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 2004 年的《解

釋》及相關的決定，完成「五步曲」的餘下三步，使 
2017 年能如期落實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，讓香港的政

制發展向前邁進。  
 

1.07 	 按照《基本法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《決定》的相關規

定，特區政府於  2015 年  1 月  7 日發表《行政長官普

選辦法諮詢文件》（《諮詢文件》），就行政長官普選辦

法的重點議題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。諮詢期

至  2015 年  3 月  7 日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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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08 	 在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期間，特區政府透過不同的渠道

聽取社會各界和市民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相關議

題所提出的意見。  
 

1.09 	 能否落實 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，關鍵在於我們能否

如期完成「五步曲」的餘下三步。特區政府留意到社

會上仍有不少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討論，並不符合

或很大機會不符合《基本法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《決

定》的框架，更有不少意見要求「撤回《決定》」，或

「重啟『五步曲』」。就此，特區政府已多次重申，有

關的建議不論在法律上和實際上均不可行，無助落實

普選行政長官。特區政府不能亦不會進一步處理有關

建議。  
 

1.10 	 在充分考慮所收到的意見，並在顧及法律、政治和實

際操作等因素後，特區政府提出一套行政長官普選辦

法的方案，期望能有助香港特別行政區如期於 2017 年
實現「一人一票」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。  

 
1.11 	 我們在本報告的第二章交代公眾諮詢的工作和收集

到的意見。第三章說明特區政府就行政長官產生辦法

的考慮因素及建議，並在第四章載列特區政府提出行

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方案及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有

關修改《基本法》附件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建議。  
 

1.12 	 本報告的第二章及相關的附錄所交代部分團體和人

士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提出的相關意見和建議，並不

代表特區政府的立場，亦不代表特區政府同意其意

見。因篇幅所限，本文件的正文未能盡錄所有團體和

人士就相關議題所發表的全部意見和建議，但這些書

面意見已全數納入附錄一及二。如有出入之處，以載

於附錄的意見書原文為準。  

4 
 
 


	Consulation Report 2nd_C_Back Cover.pdf
	921500185_Cover_A4-1_Chi
	921500185_Cover_A4-2_Chi


